
近日苗栗發生重大職災事故，一名年輕女

作業員遭壓傷而截肢，資方因為處理方式不

當，引發輿論撻伐。看了新聞留言，發現許

多人似乎容易執著在老闆娘一句「截肢不嚴

重」的失言這點上面。

我可以理解輿論的憤怒。不過，在我看

來，或許老闆娘不太會處理「這樣的事

情」，可能她也是第一次遇到，所以導致一

時失言。

我相信，沒有經過相當專業道歉∕協商∕

談判∕公關危機處理訓練的人，在面對這種

事情時，很容易發生失言情況，經常是可以

預見的。

我想起多年前處理一件「嚴重傷殘車

禍」。

一位年輕當事人（大學女生）的腿嚴重粉

碎性骨折，接近截肢，嚴重傷殘，導致求償

金額不低，而對方肇事者的年輕律師在調解

時，也冒出一句非常失禮、糟糕的話，那

時，他當著家屬的面說出：「又不是頭斷

掉，你們竟然要求這個金額？」。

因為這句話，導致整個賠償協商幾乎完全

破局，經過更多彌補和努力，才又拉回來協

商。

這句話讓我一輩子印象深刻，迄今放在心

中警惕！原來，每天處理賠償事故的專業律

師，也會有「忘記同理心」、「不顧被害者

感受」，因此「言語粗暴」的時候。

如果我們今天是加害者∕肇事者，或代理

這方的律師，我們一定要注意「同理心」、

「痛苦情境感受」、「關懷溫暖」、「重建

信任」的重要性。

很多時候，發生第一時間的「足夠誠意的

道歉」，可能就會讓整個怒火平息大半，適

當彌補被害人心理的傷痛，並可能讓被害人

真心原諒、減輕賠償訴求。說到「道歉藝術

∕技巧」，我們真該好好向日本人學習。

可惜的是，大部分人往往不知道「道歉的

力量」，因為誤解「道歉就代表法律上承認

一切責任」，而處理態度總愛堅持、推諉、

強勢，甚至竟然嗆出「我有保險，你去找保

險」、「我有律師，要告來告」之類的情緒

話。這些都是導致雙方紛爭後續不斷纏訟、

擴大滾雪球（民刑事訴訟齊開）的自始錯誤

原因。

我們無法保證，也不該期待，「道歉」必

然要換來「原諒」或「免責」，但我們可以

理解：「道歉」（或許加上關懷）絕對是

道歉的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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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破冰」、「重建協商信任」的良方。

面對法律紛爭，「協商成功與否」的關

鍵，在於雙方都能「換位思考」，並願意

「適當讓步」，而促使對方願意放下「仇視

敵意」，找回「同理心」，願意「嘗試換位

思考」的「臨門一腳」，往往就是一個「真

摯的道歉」。

老闆娘說甚麼，其實根本不是重點，重點

是如何解決被害人的高額損害分擔、被害人

日後工作生計問題、未來如何預防∕杜絕工

安事故再度發生等「實質議題」。

以上這幾點才是大家真正應該聚焦關注、

一起集思廣益解決的難題。

請資方（老闆娘）∕加害者務必能「好好

說話」，也請「所有願意關心這樣案件」的

朋友別讓「錯誤的態度問題」模糊、混淆了

整件事的焦點，而忽略了每一次重大新聞事

件可以給我們（非當事人）理性思考∕學習

的任何啟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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